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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 

关于北京首创生态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会召开之法律意见书 

 

致：北京首创生态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

规则》（以下统称“有关法律”）及《北京首创生态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

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北京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

所”）作为北京首创生态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创环保集团”或

“公司”）的法律顾问，应首创环保集团的要求，指派本所邢飞、李秋实律师（以

下简称“本所律师”）出席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会”），

对本次股东会召开的合法性进行见证，并依法出具法律意见书。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对本次股东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出席本次

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是否符合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以及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表决结果是否合法有效发表意见，并不对本次股东

会所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这些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合法

性发表意见。本所律师并假定首创环保集团提交给本所律师的资料（包括但不限

于有关人员的居民身份证、证券账户卡、授权委托书、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等）真

实、完整，资料上的签字和/或印章均是真实的，资料的副本或复印件均与正本或

者原件一致。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对与

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有关的资料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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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的程序 

首创环保集团董事会已于 2025 年 4 月 1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登载了《北京首创生态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4 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于 2025 年 5 月 22 日登载了《北京首创生态环保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4 年年度股东会补充公告》（以下合称“会议通知”），

对本次股东会的召开时间、地点、会议议案、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登记办法进行

了公告。 

首创环保集团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现

场会议于 2025 年 5 月 29 日上午 9:30 在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 21 号新大都

饭店 2 号楼 2212 会议室召开；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5 年 5 月 29 日至 2025 年 5 月 29 日；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本次股东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

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

间为本次股东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经核查，首创环保集团发出会议通知的时间、方式及通知的内容均符合有关

法律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会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审议的事

项与会议通知中所公告的内容一致，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的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 

（一） 现场会议股东出席情况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经本所律师查验现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

及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持股凭证和授权委托书，现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

及委托代理人共计 5 人，所代表股份数为 3,404,160,043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6.37%。经核查，上述现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的主体资格符合有关法律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其有权出席本次股东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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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参与表决的股东共计 1589 人，代表股份 233,357,188 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 3.1790%。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参加表决的股东资格，其身份已经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认证。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会。根据《公司章程》

的规定，前述人员均具备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资格。 

本所律师认为，作为本次股东会召集人的董事会及上述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

员的资格符合有关法律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会的议案 

根据首创环保集团董事会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登载

的会议通知，提交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如下： 

序号 议案名称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2024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2 202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3 2024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4 202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5 202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6 关于申请 2025 年非融资性保函额度的议案 

7 关于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议案 

8 关于继续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经见证，本次股东会所审议的事项与公告内容相符。本次股东会未发生对会

议通知的议案进行修改的情形，也未发生股东提出新提案的情形。 

 

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一） 表决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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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就会议通知中列明的议

案进行了表决。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以记名投票方式对本次股东会议案

进行了表决，并按相关规定进行了监票、验票和计票，当场公布了现场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会投票表决结束后，公司合并汇总了投票结果，并现场公布了表决

结果。 

（二） 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会投票表决结束后，公司合并统计了审议事项的现场投票和网络投

票的表决结果： 

1. 表决通过了《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609,774,123 99.2373 21,507,368 0.5912 6,235,740 0.1715 

该议案获得的同意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二分

之一以上。 

2. 表决通过了《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611,884,373 99.2953 22,700,968 0.6240 2,931,890 0.0807 

该议案获得的同意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二分

之一以上。 

3. 表决通过了《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609,912,083 99.2410 21,379,168 0.5877 6,225,980 0.1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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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议案获得的同意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二分

之一以上。 

4. 表决通过了《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608,216,903 99.1944 22,638,168 0.6223 6,662,160 0.1833 

该议案获得的同意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二分

之一以上。 

5. 表决通过了《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625,420,651 99.6674 9,038,230 0.2484 3,058,350 0.0842 

该议案获得的同意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二分

之一以上。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21,262,208 94.8163 9,038,230 3.8731 3,058,350 1.3106 

6. 表决通过了《关于申请 2025年非融资性保函额度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549,096,147 97.5691 83,954,804 2.3080 4,466,280 0.1229 

该议案获得的同意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二分

之一以上。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 反对 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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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44,937,704 62.1093 83,954,804 35.9767 4,466,280 1.9140 

7. 表决通过了《关于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608,854,198 99.2120 21,905,603 0.6022 6,757,430 0.1858 

该议案获得的同意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二分

之一以上。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04,695,755 87.7171 21,905,603 9.3870 6,757,430 2.8959 

8. 表决通过了《关于继续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599,991,519 98.9683 31,244,482 0.8589 6,281,230 0.1728 

该议案获得的同意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二分

之一以上。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95,833,076 83.9193 31,244,482 13.3890 6,281,230 2.6917 

 

经核查，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表决程序合法，表决结果有效。 

 

结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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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首创环保集团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的程序、

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和本次股东会召集人的资格、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

关法律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首创环保集团 2024 年年度股东会之目的使用，本所律师

同意本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股东会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一并公告。 

（以下无正文） 




